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行政执法工作报告

2024年是执法队伍机构改革之年，在局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各部门、乡镇所的鼎力支持下，执法股稳妥有序推进机构改革，攻坚克难、团结奋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卫片执法专项工作
1.省卫片工作。2024年9个批次共计下发疑似违法图斑139宗、面积976.32亩、耕地209.89亩，非违法举证通过135宗、面积970.62亩、耕地205.01亩。确定违法图斑4宗、面积5.7亩、耕地4.88亩，已整改销号3宗，剩余1宗已进行行政处罚，待诉讼期满后申请强制执行。          

2.“百日攻坚”及存量部卫片整改工作。省级“百日攻坚”行动下发任务392宗、耕地337.9亩，完成整改销号 335 宗、耕地 306.5 亩，耕地整改率 91%；2018—2023年存量部卫片任务共计661宗、耕地1512.07亩，完成整改销号522宗、耕地935.11亩，耕地整改率92%，两项工作完成情况均排名全市前列，粮安考核执法线没有扣分。

3.年度部卫片工作。2024年度部卫片下发疑似新增违法图斑2996宗、耕地1691.31亩，截至目前已审核通过922.16亩，待审核760.52亩，违法判定8.63亩正在积极推进整改，填报举证率100%，如期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
（二）日常执法工作
立案查处自然资源违法行为12件，罚款589万余元，已执收到位512万余元。切实加大了夜间和节假日巡查力度，坚决打击非法开采违法行为，实现了全年新增矿产卫片违法问题“零增长”。常态化开展城区违搭违建问题执法巡查，下达《责令停止建设通知书》41份、《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47份，拆除违法建筑400余平方米。易俗河镇曾某某、花石镇某某超市、易俗河大市场等存续多年的违章建筑成功拆除。
二、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

1．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和管理情况。通过视频会议学习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专家讲课，不定期组织执法人员通过典讨论型案例，深入剖析法规适用条件，有效的提高了执法人员水平。
2．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我局在执法过程中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行政执法相关文书均及时进行了公示，自然资源执法全过程均有照片、执法记录视频及相关文书记录，在重大执法决定之前严格进行法制审核。
3．规范非现场执法情况。本单位按要求对执法类电子监控设备进行了清理摸底，所使用的执法记录仪均从正规渠道采购，符合记录使用要求。
4．协调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情况。我局委托各乡镇执法相关内容，委托文件已过有效期且行政处罚金额仅5000元，已不适应目前自然资源执法需求，正提请县人民政府提升委托执法处罚额度。
5．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落实情况。我局与林业、农业、森林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协作机制落实保持常态化，在自然资源执法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6．行政执法工作保障情况。我局聘请了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作为法律顾问，两位律师在我局行政执法工作中能积极提出宝贵的法律意见，使我局在自然资源领域的行政执法能力和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7．行政执法案卷质量检查情况。通过县委巡查，我单位对执法案卷的整理、归档等相关工作进行了整改优化，制定《湘潭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档案管理办法》，加强了执法档案管理，强化了对乡镇办理案件的监督及对接，及时保存好各类案卷，分类归档存放。
三、问题及困难

1.人员配设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方面临聘人员基数较大，占比达35%。虽然临聘人员整体工作积极性、工作态度较好，但不具备一线行政执法资格，日常只能从事一些内业工作，而目前卫片执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严，内业工作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涉密性。另一方面持证在编业务人员过少。目前执法股一线业务持证人员仅5名，按照“分片负责”的工作模式，除城区外各乡镇片区均不具备独立办案的基本条件。

2.日常巡查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乡镇所工作任务普遍较重，而执法股因人员力量有限，且日常办案和卫片图斑整改占据时间精力较多，协助乡镇所开展日常巡查监管频次不够，在对新增违法问题“早发现、早制止”上存在不足。

3.存量问题化解有待进一步发力。过去的一年，通过“百日攻坚”等一系列强力举措，存量问题化解上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但剩余问题因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报批资金紧张等致使整改难度均较高，特别是湘莲大道、新合大道、杨河工业园园区大道、青山大道、乡镇污水处理厂等政府主导的公益设施项目，违法用地面积大甚至占用耕地，按自然资源部要求在2025年年底前实现“清零”压力巨大。
四、2025年工作计划

1.优化人员配设，在提升工作能力上下功夫。恳请局党委从年龄搭配、编岗相适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执法股人员配设，适当增补2-4名持证人员。新的一年，执法股将从快完成执法队伍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常态化开展法规政策培训、案例讲评等提升业务能力，采取“师徒组合”的方式激发队伍活力，以更优的工作能力换取更高的工作效率。
2.规范日常管理，在联动巡查监管上抓落实。从执法案件审理、文书起草、巡查监管等方面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提升日常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水平。加强与乡镇所的执法联动，支持、协助乡镇所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监管，把执法重心从事后查处整改前移至源头防控和过程严管上来，努力打造一批新增违法问题“零增长”示范乡镇。特别是在耕地保护方面，要压实村级组织、村干部对耕地保护监管和违法行为报告的责任，探索破坏耕地违法行为村级信息反馈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尤其是在矿产资源保护方面，新矿法自2025年7月1日起实施，对非法开采违法行为的处理是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十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成本越来越高。

3.凝聚工作合力，在化解存量问题上动真格。切实加强纵向对接和横向交流，全面梳理剩余存量问题清单，进一步研判分析存在的难、堵点，细化整改举措。同时，紧跟上级审核进度，从快从实抓好2024年度卫片执法违法问题整改，力争实现2025年年底前存量问题“清零”。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月10日

附件2
2024年行政执法案件数据情况统计表
执法单位：(盖章)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洪江15197167768
	序号
	行政执法单位名称
	行政执法行为类别

	
	
	行政许可
(件)
	行政确认
(件)
	行政强制
(件)
	行政裁决
(件)
	行政检查
(次)
	行政处罚
(件)
	投诉举报为线索来源办案数

(件)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件(件)
	罚没金额

（元）
	移送司法机关刑事案件件数

(其中未立案数)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1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0
	0
	0
	0
	0
	0
	0
	0
	0
	0
	7
	9
	0
	0
	0
	0
	818000.7
	4005196.42
	0
	0

	2
	同比变化(+-比率)
	
	
	
	
	
	
	
	
	
	

	3
	数据变化原因分析
	
	
	
	
	
	强化自然资源领域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力度开展日常巡查和矿山巡查工作
	
	
	强化日常监管，提升巡查质量，加强执法办案，打击违法行为，认真做好卫片执法检查工作


	和未立案的主要原因)


填表说明：1.各单位汇总的执法案件数据必须是当年已办结的案件数据。
2.委托执法的有关数据由委托机关汇总报告、公开。
3.本表汇总数据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和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
4.执法数据为“0”的也要进行深度分析。
5.县市区数据含乡镇（街道）执法数据，但注意不要与委托执法部门重复统计
附件3
2024年涉企行政执法数据情况统计表
执法单位：(盖章)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洪江15197167768
	序号
	行政执法单位名称
	行政执法行为类别

	
	
	涉企行政处罚
(件)
	涉企行政强制
(件)
	涉企行政检查
(次)
	罚没金额

（元）
	投诉举报为线索来源办案数

(件)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件(件)
	免罚案件数

（件）
	免罚金额

（元）
	从轻减轻案件数

（件）
	从轻减轻金额

（元）
	包容审慎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情况（起）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1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5
	6
	0
	0
	0
	0
	272485
	90748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同比变化(+-比率)
	
	
	
	
	
	
	
	
	
	
	

	3
	数据变化原因分析
	强化自然资源领域日常监管执法，加大力度开展日常巡查和矿山巡查工作
	
	
	强化日常监管，提升巡查质量，加强执法办案，打击违法行为，认真做好卫片执法检查工作


	
	
	
	
	
	
	


填表说明：1.各单位汇总的执法案件数据必须是当年已办结的案件数据。
2.本表汇总数据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和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
3.执法数据为“0”的也要进行分析。
4.县市区数据含乡镇（街道）执法数据，但注意不要与委托执法部门重复统计。

5.委托执法的有关数据由委托机关汇总报告、公开。

6.包容审慎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情况：包括不予实施行政强制决定、限缩行政强制措施范围、限缩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时间。
7.罚没金额：以年底各单位财政入库数额为准。

附件4

2024年行政执法保障情况统计表

执法单位：(盖章)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王洪江15197167768
	序号
	执法部门/机构名称
	编制数
	实有在岗人数
	本部门执法证持有人数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拥有执法资格证人数
	行政执法人员培训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
	执法类电子技术监控设备

	
	
	
	行政
	事业
	工勤
	
	
	人次

(人)
	学时

(时)
	执法记录仪

(台)
	录音笔

(台)
	服装(人)
	车辆(辆)
	其他执法设备
	执法领域
	设备数量
	近三年罚款金额（万元）

	1
	自然资源执法股
	16
	0
	16
	10
	11
	0
	26
	1600
	11
	0
	0
	3
	0
	0
	0
	0

	2
	
	
	
	
	
	
	
	
	
	
	
	
	
	
	
	
	

	3
	
	
	
	
	
	
	
	
	
	
	
	
	
	
	
	
	

	4
	
	
	
	
	
	
	
	
	
	
	
	
	
	
	
	
	


注：1.“本部门执法证持有人数”包含本部门二级行政执法机构持证人数。

    2.“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拥有执法资格证人数”指单独设立的行政执法机构（如支队、乡镇综合执法大队等）。

附件5
2024年“两法衔接”工作情况统计表

	序号
	行政执法单位名称
	是否使用“两法衔接平台”
	正向衔接
	反向衔接

	
	
	
	移送案件数（件）
	刑事

立案数
	刑事不予

立案数
	不予起诉案件数
	反向衔接

受案数
	行政处罚

立案数
	不予行政处罚案件数

	1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否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3
	
	
	
	
	
	
	
	
	

	4
	
	
	
	
	
	
	
	
	


注：1.“刑事不予立案数”以行政执法机关收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文书为准。

    2.“不予起诉案件数”以行政执法机关收到检察机关不予起诉、检察建议为准。

    3.“反向衔接受案数”以行政执法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司法建议为准。

    4.同一检察建议、司法建议涉及多个行政执法案件线索或问题的，应当予以累计。

    5.“移送案件数”应当大于等于“刑事立案数”“刑事不予立案数”“不予起诉案件数”之和。

6.“反向衔接受案数”应当大于等于“行政处罚立案数”“不予行政处罚案件数”。
